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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BE_E9_83_A8_E3_c80_322365.htm 建设部、监察部、

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、交通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公安部关于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

理工作的实施意见（建城[2006]10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： 为解决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

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

议和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，在全国开展规范出租汽

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04]81号

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监察部和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

办公室关于2006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

发[2006]20号）要求，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 一、充分认识开

展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 出租汽车是城市重要的窗口服务行

业，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、方便群众出行、扩大社会就业、

树立城市形象等方面，具有重要的作用。近年来，各地在规

范出租汽车管理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，但是一些地方仍然存

在着对国务院文件贯彻执行不力，市场秩序混乱；乱收费、

乱罚款、乱扣车；公务人员利用职权，徇私舞弊、私养黑车

，充当非法运营的“保护伞”等问题，影响了出租汽车行业

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。开展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

工作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；是维护广

大出租汽车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，确保出租汽车行业和社会



稳定的需要。各地要充分认识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

理工作的重要性，将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列

入城市人民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，作为城市管理的一项

重要任务，切实抓紧抓好。 二、专项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

目标 开展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治理工作要以邓小平理

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

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，贯彻《建立健全教育、制度

、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》，坚持“标本

兼治、纠建并举”方针，以落实国办发[2004]81号文件为主线

，以减轻出租汽车从业人员的负担为切入点，以解决出租汽

车行业的突出问题为重点，规范出租汽车行业管理，促进出

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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